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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据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申请人”或“华微电子”或“公司”）签署的

《非诉讼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指派施念清律师、邬文昊律师担任发行人 2018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

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报

规则第 1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执

业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执

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

务所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出具的《国浩律师（上

海）事务所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股票之法律

意见书（一）》。 

本所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监管部于2018年7月10日下发的《关

于请做好华微电子配股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出具《国浩律师（上海）事

务所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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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原法律意见书已经表述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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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引言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我

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出具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

本所认定某些事项或文件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

法规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有关政府部门给予的批准和确认。 

（二）本所律师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最终依

赖于上市公司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在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之前，上市公司已向本所及经办律师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

与说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对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

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三）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向中国证监会申报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

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五）本所律师同意上市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在相关文件中部分

或全部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上市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

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上市公司应保证在发布相关文件之前取得本所及经办

律师对相关内容的确认，并在对相关文件进行任何修改时，及时知会本所及经办

律师。 

（六）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合法性及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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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参与本次发行所涉及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

本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

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者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文件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

资格。 

（七）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上市公司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未

经本所书面同意，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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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反馈意见》的回复 

 

一、《关于请做好华微电子配股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第一题：申请人

控股子公司广州华微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取得广州开发区建设和环境保护局颁

发的《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4 月 19 日，但位于吉林省

吉林市的申请人及全资子公司麦吉柯，尚未办妥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本次募投

项目的环评文件系 2011 年取得；此外，华微电子的《气瓶充装许可证》和麦吉

柯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均尚在办理过程中。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

在环境保护部令第 45 号文之前，申请人及子公司麦吉柯的相关生产是否需要取

得环保相关的许可证，生产经营是否符合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2）自 2011 年取得环评文件后，国家及地方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文件是否

发生变化，本次募集项目的实施是否符合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3）华微电子的《气瓶充装许可证》目前进展情况，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获得

受理，长时间未能办妥的原因，许可证的取得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4）麦吉

柯的《辐射安全许可证》目前进展情况，许可证的取得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5）

申请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无证经营的情形；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是否会

对此次配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在环境保护部令第 45 号文之前，申请人及子公司麦吉柯的相关生产

是否需要取得环保相关的许可证，生产经营是否符合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 

1、华微电子 

根据2015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修订)》（主席

令第9号）、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11月22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

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部（现已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于2016年12月23日发布的《关

于印发<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环水体[2016]186号），对排污单

位排放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的各类排污行为实行综合许可管理，排污单位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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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并领取排污许可证。 

报告期内，在环境保护部令第45号文之前，华微电子已依法办理排污许可证

件，具体信息如下表所示： 

序号 排污许可证编号 有限期限 发证机关 

1  吉市环（排许）字第 15008 号 2015.4.24-2015.9.30 吉林市环境保护局 

2 吉市环（排许）字第 15039 号 2015.9.11-2016.9.10 吉林市环境保护局 

3 吉市环（排许）字第 16037 号 2016.9.12-2017.9.11 吉林市环境保护局 

根据吉林市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7月18日出具的《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相关事项的说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微电子’）于2016年9月12日取得我局颁发的《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

（吉市环排许字第16037号），该许可证已于2017年9月11日到期。自该证书到期

日起至华微电子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年版）》（环境

保护部令第45号）的规定办理取得新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期间，华微电子符合以

上排污许可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同时，根据吉林市环境监察支队于2017年12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吉

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深圳街99号，由吉林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日常环境

监管。自2014年1月1日以来，其生产经营活动均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的相关

规定，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未曾因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

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在环境保护部令第45号文之前，华微电子

的相关生产需要取得环保相关的许可证并已取得相关许可证书，生产经营符合国

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麦吉柯 

麦吉柯系华微电子全资子公司，其生产地址位于华微电子厂区内，华微电子

将麦吉柯作为整流事业部进行管理，麦吉柯的污染物排放依托华微电子的排污设

施进行处理后由华微电子排放。具体情况为：麦吉柯所产生的废水经华微电子管

线进入华微电子的含氟废水调节池和酸碱废水调节池，经华微电子处理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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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吉柯所产生的废气通过华微电子管线进入华微电子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后由华

微电子排放。 

2018 年 4 月 12 日，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吉

林麦吉柯半导体有限公司系我局辖区内企业，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相关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该企业

未发生环保违法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环境保护部令第45号文之前，麦吉柯的生产经营符

合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自 2011 年取得环评文件后，国家及地方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文件是否

发生变化，本次募集项目的实施是否符合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1、自 2011 年取得环评文件后，国家及地方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文件是否发生

变化 

2011 年 12 月 2 日，吉林省环境保护厅核发《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建设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吉环审字[2011]399

号），取得环评文件后国家及地方与环评有关的主要法律法规规定变化情况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修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7 号，

2003 年 9 月 1 日实施）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

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

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

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

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日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

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修正)》（主席令第 48 号）第

二十四条之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

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

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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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之日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修订 

1998 年 11 月 29 日，国务院颁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2017 年

7 月 1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施行。 

修改后第十二条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

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

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

境影响报告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自批准之日起满 5 年，建设项

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

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

10 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逾期未通知的，视为审核同意。”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修订 

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2 号）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本次募投项目获取环评文件后，环保部先后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2016 年 12 月 27 日、2018 年 4 月 28 日召开环保部（生态环境部）部

务会议，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进行了修订，根据最新的《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 6 月 29 日环境保护部令第 44 号公

布 根据 2018 年 4 月 28 日公布的《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部分内容的决定》修正），本次募投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管理名录》”之“二十八、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之“电子器件

制造”，不需要办理环境影响报告书，仅需办理环评报告表或登记表，针对本次

募投项目的环评要求有所降低。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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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2015 年 12 月 10 日，环保部印发《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该规定的环境影响后评价，是指编制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在通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且稳定运行一定时期

后，对其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

进行跟踪监测和验证评价，并提出补救方案或者改进措施，提高环境影响评价有

效性的方法与制度。公司建设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基地项目尚未建设完毕，不适用

该管理办法。 

（5）《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的印发 

为落实环评改革措施，解决环评监管面临的突出问题，在简化、下放、取消

环评相关行政许可事项的同时，为强化环评事中事后监管，切实保障环评制度效

力，强化环评的“刚性”约束，2018 年 1 月 25 日，环保部制定出台了《关于强

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该文件主要针对环保机关

的监管提出实施意见，不影响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 

因此，华微电子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取得主管部门环评批复文件后的相关规

定无实质性变化。 

2、本次募集项目的实施是否符合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华微电子已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取得吉林省环境保护厅核发的《关于吉林华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吉环审字〔2011〕399 号），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修正)》（主席令第 48 号）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

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

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

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日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

位”。本次募投项目取得环评批复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

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此外建设新型电

力电子器件基地项目已于 2013 年 12 月 8 日前开工建设，项目开工建设的时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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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之日起五年之内，故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现行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华微电子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取得主管部分环评批复

文件后相关规定无实质性变化。本次募集项目的实施符合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的相关要求。 

（三）华微电子的《气瓶充装许可证》目前进展情况，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

获得受理，长时间未能办妥的原因，许可证的取得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2017 年 7 月 12 日，华微电子取得《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行政审批服务

项目受理通知书》（办件名称：发放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单位资格证书）。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微电子已取得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

发的《气瓶充装许可证》（编号：TS4222B89-21），证书显示发证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15 日，有效期至 2021 年 7 月 14 日。 

（四）麦吉柯的《辐射安全许可证》目前进展情况，许可证的取得是否存在

实质性障碍。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麦吉柯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已

办理完毕。2018 年 4 月 9 日，吉林市环境保护局已向麦吉柯核发《辐射安全许

可证》（编号：环辐证[B0106]），证书显示发证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9 日；有效期

至 2023 年 4 月 8 日。 

（五）申请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无证经营的情形；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是否会对此次配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1、申请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无证经营的情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以下经营活动的相

关资质许可，并进行了以下经营备案： 

（1）ICP 备案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有的 ICP 备案情况如下： 

主办单位 
ICP 备案/许可

证号 
网站名称 网站域名 审核通过时间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1-3-12 

主办单位 
ICP 备案/许可

证号 
网站名称 网站域名 审核通过时间

华微电子 
吉 ICP 备

05007102 号 
吉林华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hwdz.com.cn 
sino-microele
ctronics.com 

2016-11-23 

麦吉柯 
吉 ICP 备

05000629 号 
吉林麦吉柯半导

体有限公司 
jmsc.com.cn 2016-05-30 

吉林斯帕克 

吉 ICP 备

17000288 号-1 吉林华微斯帕克

电气有限公司 

sinospm.com 
2017-01-13 

吉 ICP 备

17000288 号-2 
sino-spm.com 

（2）海关登记证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有的、仍在有效期的《海关登记证》和《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情况如下： 

公司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华微电子 
海关注册编码：2202910064 
报关有效期：2018 年 7 月 31 日 
注册海关：吉林海关 

进出口企业代码：2200717149339 
最新备案日期：2016 年 6 月 13 日 

吉林斯帕克 
海关注册编码：2202360114 
报关有效期：2018 年 7 月 31 日 
注册海关：吉林海关 

进出口企业代码：2200059777148 
最新备案日期：2016 年 12 月 22 日 

吉林麦吉柯 
海关注册编码：2202310008 
报关有效期：2018 年 7 月 31 日 
注册海关：吉林海关 

进出口企业代码：2200764574610 最

新备案日期：2017 年 6 月 8 日 

广州华微 
海关注册编码：4401430090 
报关有效期：2018 年 7 月 31 日 
注册海关：黄埔关区 

进出口企业代码：4401661839065 
最新备案日期：2011 年 4 月 8 日 

（3）自理报检企业备案登记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自理报检企业备案情况如下： 

公司 资质名称 
备案登记号/批

准号 
发证机关 备案日期 

华微电子 自理报检企业备案登记 2200000340 
吉林（市）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 
2001-02-20

麦吉柯 自理报检企业备案登记 2200600062 
吉林（市）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 
2004-12-29

（4）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华微电子于 2016 年 1 月 23 日取得吉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编号：吉吉危化经字[2016]BYBYY000235 号），许可范围：

有储存（氢气、氧气、氮气）、无储存（砷烷、硼烷、磷烷、氯气、硫酸、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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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酮），有效期至 2019 年 1 月 22 日。 

（5）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1）华微电子及麦吉柯的排污许可证 

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一）、在环境保护部令第 45 号文之前，申

请人及子公司麦吉柯的相关生产是否需要取得环保相关的许可证，生产经营是否

符合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广州华微的排污许可证 

广州华微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取得广州开发区建设和环境保护局颁发的《广

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证书编号：4401162011001058，排污种类：废气、废

水、噪声，有效期至 2021 年 4 月 19 日。 

（6）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华微电子于 2013 年 6 月 4 日取得吉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吉）XK13-010-00020，产品名称：压缩、液化

气体，有限期至 2018 年 6 月 3 日。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危险化学品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

则（三）（工业气体产品部分）》的规定，《危险化学品工业气体产品单元、产品

品种表》中的产品（含氢气等），当仅作为原料或工艺气进入生下一环节且不对

外销售时,则不需要单独取得工业产品生许可证。华微电子生产的工艺气体氢气

作为原料或工艺气进入生下一环节且不对外销售，不再需要单独取得工业产品生

许可证。氧气、氮气已不在《危险化学品工业气体产品单元、产品品种表》中，

不需要再办理工业产品生许可证。 

（7）辐射安全许可证 

华微电子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取得吉林省环境保护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

可证》，证书编号：吉环辐证[00179]，种类和范围：II 类射线装置使用，有限期

至 2018 年 12 月 16 日。 

麦吉柯于 2018年 4月 9日取得吉林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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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环辐证[B0106]，种类和范围：III 类射线装置使用，发证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9 日；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8 日。 

（8）气瓶充装许可证 

华微电子已取得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气瓶充装许可证》（编号：

TS4222B89-21），证书显示发证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15 日，有效期至 2021 年 7

月 14 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华微电子及其子公司已取得生产经营的相关证书，不

存在无证经营的情形。 

2、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是否会对此次配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 

2015 年 1 月 29 日，广州市萝岗区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局出具《行政处罚决

定书》（穗萝环罚[2015]1 号），对广州华微 2014 年 10 月排污超标的情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规定，处以罚款人民币 10,261.00 元。 

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8 号）第四十八条规定：处罚

告知和听证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关事实、理由、依据和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在作出暂扣或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的罚款和

没收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第七十

八条规定：较大数额罚款的界定本办法第四十八条所称“较大数额”罚款和没

收，对公民是指人民币（或者等值物品价值）5,000 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是指人民币（或者等值物品价值）50,000 元以上。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

对“较大数额”罚款和没收的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该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机关广州市黄埔区环境保护局（由原广州市萝岗区环境

保护和城市管理局变更而来）已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出具情况说明，“2015 年 1

月 29 日，我局出具穗萝环罚[2015]1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广州华微电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华微”）2014年10月超标排污作出罚款人民币 10,261.00

元的行政处罚，广州华微该次违法行为违法情节较轻，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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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华微电子及其子公司已取得生产经营的相关证书，不

存在无证经营的情形。广州华微该次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不会对本次配股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截至 2017 年末，申请人控股股东上海鹏盛将其持有 163,657,820 股申请

人股份进行了股票质押，质押的股票占其持有申请人全部股票的比例达 94.33%。

此外，截至 2017 年末，其对申请人担保 56,575 万元。请申请人：（1）说明质押

融资款的最终用途，是否存在不能收回的偿付风险；（2）结合控股股东最新的

财务状况、对外担保和股份质押情况（包括质押数量、融资金额、股价走势、

履约保障比例、预警线及平仓线等指标），说明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风险，

现控股股东有无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说明质押融资款的最终用途，是否存在不能收回的偿付风险 

上海鹏盛主营服务器等电子产品销售业务，根据上海鹏盛出具的《关于股票

质押融资用途情况的说明》，上海鹏盛通过股票质押融资的最终用途系补充其流

动资金，支持其主营业务发展，并非用于对外借款，不存在不能收回的偿付风险。 

本所律师认为，上海鹏盛通过股票质押融资的最终用途系补充其流动资金，

支持其主营业务发展，不存在不能收回的偿付风险。 

（二）结合控股股东最新的财务状况、对外担保和股份质押情况（包括质押

数量、融资金额、股价走势、履约保障比例、预警线及平仓线等指标），说明是

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风险，现控股股东有无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 

1、控股股东最新的财务状况及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上海鹏盛 2018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母公司财务报表，上海鹏盛 2018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7.23 亿元，净资产为 9.55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4.56%，

上海鹏盛的资产规模较大，资产负债率适中。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鹏盛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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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华微电子 2,750.00 2017.10.09 2018.09.21 

华微电子 1,525.00 2018.01.16 2019.01.07 

华微电子 1,350.00 2018.03.02 2019.02.07 

华微电子 2,275.00 2018.03.20 2019.03.08 

华微电子 2,300.00 2018.03.20 2019.03.11 

华微电子 1,500.00 2018.04.25 2019.03.20 

华微电子 4,300.00 2017.07.31 2018.07.19 

华微电子 5,000.00 2018.05.18 2019.05.17 

华微电子 5,000.00 2017.08.22 2018.08.21 

华微电子 1,000.00 2017.12.08 2018.12.07 

华微电子 2,300.00 2017.12.08 2018.12.07 

合计 29,300.00 —— —— 

    由上表可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海鹏盛对华微电子担保金额

合计为 2.93 亿元，担保金额占上海鹏盛总资产的比例为 17%，比例较低。此外，

华微电子自身经营业绩、财务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上海鹏盛履行担保义务

的可能性较低。除上述对华微电子的担保情况外，上海鹏盛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情况。 

2、最新的股票质押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盛持有公司股份

173,502,4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8%，其中将 138,210,500 股进行了股票质押

取得融资 5.8 亿元，占其持有华微电子股份总数的 79.66%，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质押数量（股） 
履约保障比例 

（截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
预警线 平仓线 

1 45,000,000 131.95% 140% 120% 

2 38,000,000 190.19% 160% 140% 

3 25,560,000 185.12% 160% 140% 

4 22,500,000 183.58% 160% 140% 

5 7,150,500 182.82% 160% 140% 

合计 138,210,5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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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微电子股价走势情况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华微电子股价（收盘价）介于 5.92

元/股至 8.84 元/股之间，股票均价为 7.29 元/股，受益于功率半导体器件行业景

气度提高，公司股价走势相对平稳。上海鹏盛已出具《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

于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质押或权属争议情况说明》，“上海鹏盛对于通过股票质押

取得的借款能够按时还本付息，未出现过违约情形，其质押股票取得的资金用于

其日常经营支出。且上海鹏盛财务状况较好，即使出现平仓风险，上海鹏盛能够

通过追加保证金、及时偿还借款本息解除股份质押等方式规避平仓风险”。因此，

华微电子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较低。 

综上，上海鹏盛资产规模较大，资产负债率适中，上海鹏盛对外担保金额较

小，履行对外担保义务的可能性较低。上海鹏盛的股票质押融资发生平仓的风险

较低，华微电子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较低。 

4、现控股股东采取的具体的应对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已采取降低股票质押比例的措施以应对股票质押融资发生平

仓的风险。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海鹏盛持有公司股份173,502,466股，其中

163,657,820股进行了股票质押，质押数量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94.33%，截至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鹏盛股票质押数量已降至138,210,500股，质押数量

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已降至79.66%，上海鹏盛持有公司股份35,291,966股处于无

质押状态，可以用来应对股票质押融资发生平仓的风险。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华微电子实际控制人变更风险较低，控股股东上海鹏

盛已采取降低股票质押比例的措施以应对股票质押融资发生平仓的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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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  份，无

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李  强 经办律师：施念清  律师 

  

—————————      ————————— 

  

   邬文昊  律师 

  

       ————————— 

  

  

 


